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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:113年度電信普及服務提供者之電信普及服務補助金額及

依據:

相關事項案。

一、電信管理法第12條第5項授權訂定之電信事業普及服務管
理辦法第23條第1項規定。

二、本部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管理委員會114年7月29日 第2
次會議決議。

公告事項:

一、113年度電信普及服務提供者申請實施成果補助金額如
下:

(一)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列各項電信普及服務申請補助

金額新臺幣6億6,199萬640元:
1、不經濟地區電話普及服務新臺幣3億4,975萬6,000

元。

2、不經濟公用電話普及服務新臺幣8,454萬3,000元。
3、不經濟地區數據通信接取普及服務新臺幣1億8,668萬

8,000元。

4、以優惠資費提供中小學校及公立圖書館數據通信接
取普及服務新臺幣4,100萬3,640元。

(二)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司不經濟地區數據通信接取普及服
務申請補助金額為新臺幣143萬1,171元。

(三)中投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以優惠資費提供中小學校及

公立圖書館數據通信接取普及服務申請補助金額為新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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